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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令 

二 O 二 O 年 第 3 号 

《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行政复议实施办法》已经 2020 年 3

月 24 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第 3 次署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

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署 长 王晓涛                

2020 年 3 月 30 日                

  

第一条 为防止、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，保护公

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

议法》及其实施条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

（以下简称国际发展合作署）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，

向国际发展合作署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国际发展合作署受理行政

复议申请、作出行政复议决定，适用本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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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申请人对国际发展合作署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，可

以向国际发展合作署申请行政复议。 

第四条 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，应当提交书面行政复议申请书

正本一份，并按照被申请人数目提交副本。复议申请书应当载明

下列事项： 

（一）申请人的基本情况，包括：公民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

身份证号码、工作单位、住所、邮政编码、送达地址、联系方式；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、住所、邮政编码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、职务； 

（二）被申请人的名称、地址； 

（三）行政复议具体要求、主要事实和理由（包括知道具体

行政行为的时间）； 

（四）申请人的签名或者盖章； 

（五）申请行政复议的日期。 

申请人为自然人的，应当提交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

复印件；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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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有效证件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居民身份证或

者其他有效证件复印件。 

申请人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请的，还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

理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复印件。 

行政复议申请书应当附具必要的证据材料。 

第五条 同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

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要求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，应当以书

面形式提出申请，经国际发展合作署审查同意，可以作为第三人

参加行政复议。 

行政复议期间，国际发展合作署法制机构（以下简称法制机

构）认为申请人以外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被审查的具体

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，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。 

第六条 申请人向国际发展合作署申请行政复议的，向法制机

构办理申请手续。法制机构应当在申请书上注明收到日期，并由

递交人签字确认。 

第七条 法制机构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

查，并依法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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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申请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及其实施

条例规定，但不属于国际发展合作署受理范围的，告知申请人向

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。 

第八条 行政复议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 

（一）申请复议的事项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六条规定的复议范围的； 

（二）申请人不具备复议申请主体资格的； 

（三）申请人错列被申请人且拒绝变更的； 

（四）申请复议超过了法定的申请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； 

（五）申请人提起行政诉讼，法院已经受理或者尚未决定是

否受理，又申请行政复议的； 

（六）申请人向其他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，该复议

机关已经依法受理的； 

（七）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，无正当理由再行申请复议的； 

（八）行政复议申请不具备其他法定要件的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356


